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转移证明

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职工          (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) 已转入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，请贵中心为该职工办理个人账户转移手续，并将款项划转至以下住房公积金账户：

收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款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单位(盖章) 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年   月   日

